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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池州市主城区建筑面积及容积率

计算规则》补充规定的通知

池规函〔2014〕152号

各有关规划、建设、设计单位：

为规范管理，我局先后制定了《池州市主城区建筑面积及容积率计算规则》和《池州市主城区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实施细则》，有效统一了计算规则。为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现就主城区建筑面积及容积率计算规则有关事项做进一步明确，具体通知如下。

1、各项建设工程设计应符合国家和本市的相关建筑设计规范和标准，不得随意虚构设计平面用途及性质。

2、《池州市主城区建筑面积及容积率计算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三条中的大型商业建筑特指大空间、单层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的商业建筑。 

3、《规则》第五条中规定的架空层特指最接近地面的楼层。架空层“层高不足2.2米的部位应计算1/2面积”是指“层高小于2.2米且大于等于1.2米”的情形，当层高小于1.2米时不计面积。架空层不得围合封闭不包括因景观或使用安全等原因而设置的部分防护围栏或景观墙的情形。

4、《规则》第七条规定的坡屋顶建筑的坡顶室内下部设计利用的空间是指同时设有结构层、通风孔、采光孔的情形（不包括因建筑造型设计需要而设有结构层、固定封窗、检修孔的建筑空间，但检修孔必须按常规尺寸设置在公共部位），设计不利用空间不得标注建筑性质，不得设计通电、通水、通气。

5、居住建筑每层阳台（含各类形式的阳台、入户花园、空中花园、活动平台等非公共活动空间）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不应超过该层建筑水平投影面积的15%，在建筑主体结构外的阳台（含各类形式的阳台、入户花园、空中花园、活动平台等非公共活动空间）阳台进深应不大于1.8米，同时阳台面积底板结构面积不超过8平方米时计算1/2的建筑面积并计入容积率；在建筑主体结构内或在建筑主体结构以外的不符合上述条件的阳台（含各类形式的阳台、入户花园、空中花园、活动平台等非公共活动空间）按其结构底板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全面积并计入容积率。

6、凸(飘)窗是指为房间采光和美化造型而设置的突出外墙的窗。凸(飘)窗既作为窗，就有别于楼(地)板的延伸，也就是不能把楼(地)板延伸出去的窗称为凸窗(飘窗)。凸窗(飘窗)的窗台应只是墙面的一部分且距(楼)地面应有一定的高度。

窗台与室内地面高差在0.45m以下且结构净高在2.10m以下的凸(飘)窗，窗台与室内地面高差在0.45m及以上的凸(飘)窗，进深不超过0.6米，不计算建筑面积。

窗台与室内楼地面高差在0.45m以下且结构净高在2.10m及以上的凸(飘)窗，进深不超过0.6米，应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1/2面积,并计入容积率。

凸(飘)窗进深超过0.6米，应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全面积，并计入容积率。

建筑项目含有凸(飘)窗设计的，须在申报图纸中提供凸(飘)窗大样。

7、设备平台是指供空调外机、热水机组等设备搁置、检修且与建筑内部空间及阳台空间无出入口连通的对外敞开的室外空间。

每套住宅用于放置集中空调外机等的设备平台不得超过两个，且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不应大于4.0平方米。每套住宅用于放置分体式空调外机的设备平台的数量不得超过居住空间（卧室、起居室（厅）的使用空间）数量，每个设备平台水平投影面积不应大于1.0平方米。

当设备平台的结构外沿水平投影面积及其数量不大于上述规定，不计算建筑面积；当设备平台水平投影面积及其数量大于上述规定，按其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全部建筑面积并计入容积率。

8、本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2015年1月1日以后首次报审规划建筑方案的或对已审定规划建筑方案申请调整的建设项目，按照本规定执行。

凡2015年1月1日以前已审批单体建筑设计方案的建设项目，按原规定执行，但必须在2015年6月30日前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否则应按照本规定重新审定单体建筑设计方案。

2012年9月11日池州市城乡规划局印发的《〈池州市主城区建筑面积及容积率计算规则〉有关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内容已纳入本补充规定，该解释同时废止。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4年12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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